
中央空调主机系统及新风机组维修保养服务需求
注：带“★”号条款为不可偏离条款，响应文件未完全满足招标文件中带“★”号的条款和指标，或非实质性响应有重大偏离的，将导致响应文件无效。
维修保养设备名称、规格型号：
1号楼中央空调主机，采用开利公司生产的2台离心式冷水机组1台螺杆式冷水机组，该机组型号分别为19XR6565467DJS52和30HXC400AII，手术室采用2台开利30RQ372G。
3号楼中央空调主机，采用约克公司生产的2台螺杆式风冷热泵机组和2台离心式冷水机组，该机组型号YSPA0770SE、 YK4E44Q75EMH/XB22BER。
二、服务内容：

（一）制冷机组存在问题：

1. 1号楼中央空调存在问题：#1、#2、#3机组的冷凝器、蒸发器水系统垢泥堵塞，造成机组运行冷凝温度过高损坏压缩机，使主机无法正常运行。主机导叶执行器失控，造成机组无法运行。
2. 3号楼中央空调存在问题：#1、#2机组的冷凝器换热翅片被灰尘堵塞，造成机组运行冷凝温度过高和制冷效率下降，使主机无法正常运行。#1、#2机组的冷凝器、蒸发器水系统垢泥堵塞，造成机组运行冷凝温度过高损坏压缩机，使主机无法正常运行。

3. 吊顶式新风机及落地式新风机的过滤网已经老化，造成翅片堵塞，使得新风机无法正常工作。
（二）解决方案：

1. 1号楼中央空调解决方案：机械及人工通炮清洗，更换主机导叶执行器。

2. 3号楼中央空调解决方案：机械、人工及清洗剂清洗冷凝器换热翅片，通炮清洗，冷却塔清洗。

3. 使用清洗机、消毒剂清洗消毒拆下的新风机过滤网，更换老化破损的新风机过滤网。
4. 预计维保工期为30天。

（三）维修所需配件。

	序号
	名称及说明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1号楼1、2#离心机冷凝器、蒸发器清洗、保温更换等

	1
	除垢剥泥剂
	
	项
	2
	

	2
	高强度螺栓、螺母
	22*65
	套
	88
	

	3
	密封胶
	20ml
	支
	10
	

	4
	端盖密封件
	
	套
	4
	

	5
	冷凝器化学、机械清洗
	
	项
	2
	

	6
	蒸发器机械清洗
	
	项
	2
	

	7
	蒸发器保温拆除及重新保温
	
	项
	2
	

	二
	1号楼3#离心机冷凝器、蒸发器清洗、保温更换等

	1
	除垢剥泥剂
	
	项
	1
	

	2
	高强度螺栓、螺母
	16*80
	套
	24
	

	3
	密封胶
	20ml
	支
	4
	

	4
	端盖密封件
	
	套
	1
	

	5
	冷凝器化学、机械清洗
	
	项
	1
	

	6
	蒸发器机械清洗
	
	项
	1
	

	7
	蒸发器保温拆除及重新保温
	
	项
	1
	

	三
	1号楼天面冷却塔维修、清洗、保养等

	5
	天面冷却塔检查、维护保养
	
	台
	5
	

	6
	天面冷却塔清洗
	
	台
	5
	

	7
	空调系统水泵检查、维护保养
	
	台
	6
	

	8
	冷却水系统Y型过滤器清洗、维护保养
	
	个
	6
	

	9
	空调冷却水系统压力表、温度计、阀门的检查、维保
	
	项
	1
	

	10
	空调冷却水系统清洗
	
	系统
	1
	

	四
	1号楼1#离心机导叶执行器更换维修等

	1
	1#离心机导叶执行器更换
	
	个
	1
	

	2
	更换人工、调试费
	
	项
	1
	

	五
	3号楼离心式、风冷螺杆式冷凝器、蒸发器清洗等

	1
	离心式冷水机组通炮处理
	
	台
	2
	

	2
	离心式冷水机组维护保养
	
	台
	2
	

	3
	风冷螺杆式冷水机组清洗
	
	台
	2
	

	4
	风冷螺杆式冷水机组维护保养
	
	台
	2
	

	5
	天面冷却塔检查、维护保养
	
	台
	2
	

	6
	天面冷却塔清洗
	
	台
	2
	

	7
	空调系统水泵检查、维护保养
	
	台
	8
	

	8
	冷却水系统Y型过滤器清洗、维护保养
	
	个
	8
	

	9
	空调冷却水系统压力表、温度计、阀门的检查、维保
	
	项
	1
	

	10
	空调冷却水系统清洗
	
	系统
	1
	

	六
	1号楼、3号楼新风机清洗

	1
	吊式新风机清洗、杀菌消毒（含1号楼37台新风机、3号楼44台新风机）
	
	台
	81
	

	2
	落地式空调柜机清洗杀菌消毒（1号楼新风机）
	
	台
	20
	

	3
	更换吊顶式新风机滤网（1号楼新风机滤网）
	
	台
	37
	

	4
	更换落地式新风机滤网（1号楼新风机滤网）
	
	台
	20
	

	备注：以上项目为单次保养。


三、商务要求：

（一）供货时主要产品满足如下要求
1. 响应供应商应保证合同设备是具有已注册商标的品牌, 须是厂商原装、全新、未曾使用过的，其质量、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及招标文件的要求。
2. 保证所投的产品或产品的任何一部分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侵犯所有权和工业产权、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
3. 如响应供应商不是原制造商，须提供该产品原制造商或一级经销商出具的技术参数确认函原件（加盖制造商或一级经销商公章）；如未能提供与投标文件参数相符的产品则视为虚假应标，由此引发的所有损失由响应供应商负责。
（二）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 自双方签字验收合格之日起质量保证期（简称“质保期”）为1年，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对所供货物实行包修、包换、包退、包维护保养。
2. 质保期内，如设备或零部件因非人为因素出现故障而造成短期停用时，则质保期和免费维修期相应顺延。如停用时间累计超过15天则质保期重新计算。
3. 对采购人的服务通知，成交供应商在接报后1小时内响应，12小时内到达现场，24小时内处理完毕。若在24小时内仍未能有效解决，成交供应商须免费提供同档次的设备予采购人临时使用。
（三）包装、保险及发运、保管要求
1. 设备材料的包装必须是制造商原厂包装，其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2. 成交供应商负责将设备材料货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
3. 各种设备必须提供装箱清单，按装箱清单验收货物。
4. 货物在现场后，采购人只提供设备库存场所，成交供应商需做好防盗措施和风雨保护措施，设备的日常保管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直至项目安装、验收完毕并交付采购人使用。

5. 货物在系统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前的保险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成交供应商负责其派出的现场服务人员人身意外保险。
6. 设备至采购人指定的使用现场的包装、保险及发运等环节和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四）安装、调试与验收
1. 成交供应商必须依照服务需求的承诺，将设备、系统安装并调试至正常运行的最佳状态。
2. 货物若有国家标准按照国家标准验收，若无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验收，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整机无污染，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3. 货物为原厂商未启封全新包装，具出厂合格证，序列号、包装箱号与出厂批号一致，并可追索查阅。所有随设备的附件必须齐全。
4. 成交供应商应将关键主机设备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有关单证资料及配备件、随机工具等交付给采购人，使用操作及安全须知等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5. 成交供应商须提供设备安装调试及保养维修服务的设备安装队伍要有中标设备制造商确认的资格，确认队伍具备专业知识及技术水平，熟悉所提供产品的技术性能、指标、 安装工艺、维修保养知识，有足够能力承担设备的安装，并保证安装工艺达到设备运行合格的要求。
6. 安装过程中，若出现破坏管道、线路、桩柱、地面、墙面等设施现象，要给予修复。完成安装后，需搞好场地清洁卫生。
7. 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货物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否则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五）付款方式
项目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有效等额发票及项目验收报告，办理入库手续并上交财务科之日起，三个月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90%服务款；10%余款作为质保金，质保期满后设备无质量问题，一个月内一次性无息付清。

